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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文件

中再资产发〔2026〕39 号 签发人：李 巍

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报送
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业务

风险责任人的报告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：

根据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《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

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确定我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首席合规官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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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丰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业务行政责任人；固定收益部副总

经理尹君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。闫兢不再担

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。

行政责任人翟庆丰和专业责任人尹君具备保险机构投资风

险责任人的相应资质条件。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将按照监管规定，

在任职期间内，每年参加相关风险责任培训学习。

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如有调整变化，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报告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。

特此报告。

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2 月 13 日

（联系人：梁子炎； 联系电话：010-83498401）

抄送：中国再保险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、

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

公司党委、总经理室、公司各部门。

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2026年2月14日印发










